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3〕25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减负增效、提高质量”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上海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深化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本市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教基一厅函〔2013〕13号，见附件）精神，现就本市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增效、提高质量”的活动通知如下：

一、积极开展区域“新优质学校”推进行动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以“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理念为导向，积极开展区域“新优质学校”推进行动，通过树立一批不靠挑选生源、不靠特殊资源配置、没有引人瞩目社会声誉的普通学校，总结提炼其办学经验，引导中小学校转变发展方式，追求教育本原，关注学生持续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要充分发挥市新优质项目学校的示范与辐射作用，立足区情，创新经验，形成区域“新优质学校”推进机制，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二、深化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深化中小学课程与教学改革，引导学校针对课改实施中的难点问题，通过行动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机制，提高学校课程品质。通过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考试等教学过程的精细化管理，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中小学生作业设计，小学“快乐活动日”逐步向初中推进，校园体育锻炼一小时的落实，进一步丰富学生学习经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三、推进中小学生学业质量评价改革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创新区域内涵发展机制，推进以“绿色指标”为标志的义务教育学业质量评价改革。引导学校开展全面质量观指导下的教学与评价活动，全面落实课程标准，在过程性评价中密切关注学生兴趣、态度等因素，建立以校为本、基于过程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引导学校运用“绿色指标”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改进学校管理，转变单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的倾向，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四、加大对学校改革经验的宣传力度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教育部组织开展的“身边的好学校”主题介绍活动，以及市教委开展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区县教育改革巡访活动，积极做好宣传主题和宣传学校的推介工作。加大区县对学校改革经验的宣传力度，通过学生、家长、教师、校长的亲身经历与感受，生动形象地反映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与办学成果，让家长和社会从学生面貌的改变，看到教育的进步。市教委将在“上海教育”政务微博上设立“走进好学校”栏目，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开展宣传报道。并与《新民晚报》合作，开设“家门口的好学校”专栏，组织记者实地采访名不见经传的优质学校；通过《新闻晨报》推荐“身边的好学校”，组织“发现好学校”看校团活动。

五、开展对规范办学行为的督查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精神，组织区县与学校不同层面的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为的自查工作（自查项目与自查表见（教基一厅函〔2013〕13号）附件）。同时，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市教委《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违规行为督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依法做好2013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擅自提前或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各幼儿园向公办小学推荐学生；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与“豪华”简历、奥数、英语等级考等各类证书以及“小五班”挂钩；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创办特色为名举办重点班、实验班。全面实施民办学校网上报名办法，各民办学校不得招收未经网上报名的学生。

六、建立中小学家校互动新机制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关切和呼应家长、社区等方面合理诉求，积极引导学校增强民主、开放办学意识，健全和完善家委会制度，建立学校、家庭、社区的双向沟通制度，建立学生事务民主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家长参与学校课程教学的制度，建立家长、社区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制度。鼓励学校主动争取家长和社会参与学校工作，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家长接待室和微博、虚拟社区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举措，建立交流、对话的渠道和机制，促进家庭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实现，积极推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合力育人。

七、加强对“减负增效”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减负增效、提高质量”活动作为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推动行风建设、维护教育良好社会形象大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抓好落实。要大力宣传在教育转型中典型学校与先进经验，努力将“减负增效、提高质量”的要求落实到每一所学校。市、区县教育督导部门加大规范办学行为在考核评估中的权重，并作为表彰奖励、行风评议、办学水平考核的重要依据。要加强对中小学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来信、来电、来访反映的违纪问题，要督促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对严重违规的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查处。

请各区县于5月5日之前，将本区县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自查报告、以及《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专项督查自查参考表（地市或县级）》一式两份，送交市教委基教处。5月5日后，市教委将组成督查组对部分区县进行抽查。

联系人：朱蕾、焦小峰，联系电话：23116702、23116703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
活动的通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3年4月5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4月7日印发
	


1
—  1  — 


